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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董事、监事及

副总经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期发生董事、监事及副总经理人员变更，具体情况

如下：

一、关于公司董事、独立董事变更的情况

公司董事会近日收到董事王立鹏先生、独立董事史静敏女士的书面辞职报告，因工作变动原因，王立鹏

先生申请辞去公司董事及董事会委员会职务；史静敏女士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及董事会

委员会相应职务。辞职后，王立鹏先生、史静敏女士均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其二人未持有公司股份。

王立鹏先生、史静敏女士辞职后，公司董事会人数仍符合法定人数，但导致独立董事低于董事会成员的

三分之一，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

见》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王立鹏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史静敏女士

的辞职报告将自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任独立董事后生效。

公司于2020年6月5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提名陈英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候选人，拟接替王立鹏先生的董事职务及相应董事会委员会职务；提名高琦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候选人，拟接替史静敏女士的会计专业独立董事职务及相应董事会委员会职务，并将上述提名议案

提交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公司监事变更的情况

公司监事会近日收到监事曾维海先生、职工代表监事赵宏伟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曾维海先生、赵宏伟

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监事职务。辞职后，曾维海先生、赵宏伟先生均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其二人未持有公司股份。

曾维海先生、赵宏伟先生辞职后，导致公司监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章程》及《监事会议事规则》等相关规定，曾维海先生、赵宏伟先生将继续履职至新任监事生效之日。

公司于2020年6月5日召开了第九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 提名何强先生为第九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拟

接替曾维海先生的监事职务，并将该议案提交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于2020年6月5日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2020年第一次联席会议，选举杨震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

职工代表监事并立即生效，任期与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任期一致。

三、关于公司副总经理变更的情况

公司董事会近日收到副总经理刘文泰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因工作变动原因，刘文泰先生申请辞去公

司副总经理职务。辞职后，刘文泰先生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刘文泰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2.5万股，承诺离任

后六个月内不转让所持股份，至原任期届满后六个月内继续遵守董监高股份减持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公司于2020年6月5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聘任赵志龙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接替刘文

泰先生的相应工作。

特此公告。

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6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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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现就提名 高琦 先生为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 九 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发表公开声明。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候选人。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情况后作出

的，本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对

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及独立性的要求，具体声明如下：

一、被提名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等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 是 □ 否

二、被提名人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规定的独立董事任职

资格和条件。

√ 是 □ 否

三、被提名人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独立董事任职条件。

√ 是 □ 否

四、被提名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

证书。

√ 是 □ 否

五、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六、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共中央纪委《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

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七、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

职）问题的意见》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八、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共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

的意见》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九、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人民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指引》

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十、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证监会《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监管

办法》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十一、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银监会《银行业金融机构董事（理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

职资格管理办法》、《融资性担保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十二、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

理规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十三、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其他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业务规则等对于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十四、被提名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相关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具有五年以上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

√ 是 □ 否

十五、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 是 □ 否

十六、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1%以上的股东，也不是该上市公司

前十名股东中自然人股东。

√ 是 □ 否

十七、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5%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也不在该

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 是 □ 否

十八、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 是 □ 否

十九、被提名人不是为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各自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

务的人员。

√ 是 □ 否

二十、被提名人不在与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各自的附属企业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

职，也不在有重大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 是 □ 否

二十一、被提名人在最近十二个月内不具有前六项所列任一种情形。

√ 是 □ 否

二十二、最近十二个月内，被提名人、其任职及曾任职的单位不存在其他任何影响被提名人独立性的情

形。

√ 是 □ 否

二十三、被提名人不是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期限尚未届满的人员。

√ 是 □ 否

二十四、被提名人不是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且期限

尚未届满的人员。

√ 是 □ 否

二十五、被提名人不是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因证券期货犯罪，受到司法机关刑事处罚或者中国证监会行

政处罚的人员。

√ 是 □ 否

二十六、被提名人最近三十六月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 是 □ 否

二十七、被提名人未因作为失信惩戒对象等而被国家发改委等部委认定限制担任上市公司董事职务。

√ 是 □ 否

二十八、被提名人不是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因连续三次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连续两次未能亲

自出席也不委托其他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被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予以撤换，未满十二个月的人员。

√ 是 □ 否 □ 不适用

二十九、包括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5家。

√ 是 □ 否

三十、被提名人在公司连续担任独立董事未超过六年。

√ 是 □ 否

三十一、本提名人已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要求，督促公司董事会将被提名人的

职业、学历、专业资格、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情况等详细信息予以公示。

√ 是 □ 否

三十二、被提名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连续两次未亲自出席上市公司董事会会议的情形。

√ 是 □ 否 □ 不适用

三十三、被提名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连续十二个月未亲自出席上市公司董事会会议的次

数超过期间董事会会议总数的二分之一的情形。

√ 是 □ 否 □ 不适用

三十四、被提名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未按规定发表独立董事意见或发表的独立意见经证

实明显与事实不符的情形。

√ 是 □ 否 □ 不适用

三十五、被提名人最近三十六个月内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以外的其他有关部门处罚的情形。

√ 是 □ 否

三十六、被提名人不存在同时在超过五家以上的公司担任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 是 □ 否

三十七、被提名人不存在过往任职独立董事任期届满前被上市公司提前免职的情形。

√ 是 □ 否 □ 不适用

三十八、被提名人不存在影响独立董事诚信勤勉的其他情形。

√ 是 □ 否

声明人郑重声明：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提名人愿意

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监管措施或纪律处分。

本提名人授权公司董事会秘书将本声明的内容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专区录入、报送给深

圳证券交易所或对外公告，董事会秘书的上述行为视同为本提名人行为，由本提名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提名人（盖章）：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6月5日

披露公告所需报备文件：

1．提名人签署的声明。

2．提名人的身份证明。

3．董事会决议。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高琦，作为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和保证，本

人与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且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对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的要求，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等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 是 □ 否

二、本人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规定的独立董事任职资格

和条件。

√ 是 □ 否

三、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独立董事任职条件。

√ 是 □ 否

四、本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 是 □ 否

五、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六、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共中央纪委《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

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七、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

问题的意见》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八、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共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

见》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九、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人民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指引》的相

关规定。

√ 是 □ 否

十、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证监会《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监管办法》

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十一、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银监会《银行业金融机构董事（理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

格管理办法》、《融资性担保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十二、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规

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十三、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其他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

规则等对于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十四、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相关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深圳

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具有五年以上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

√ 是 □ 否

十五、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 是 □ 否

十六、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1%以上的股东，也不是该上市公司

前十名股东中自然人股东。

√ 是 □ 否

十七、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也不在该

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 是 □ 否

十八、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 是 □ 否

十九、本人不是为该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各自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

的人员。

√ 是 □ 否

二十、本人不在与该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

职，也不在有重大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 是 □ 否

二十一、本人在最近十二个月内不具有前六项所列任一种情形。

√ 是 □ 否

二十二、最近十二个月内，本人、本人任职及曾任职的单位不存在其他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情形。

√ 是 □ 否

二十三、本人不是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期限尚未届满的人员。

√ 是 □ 否

二十四、本人不是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且期限尚未

届满的人员。

√ 是 □ 否

二十五、本人不是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因证券期货犯罪，受到司法机关刑事处罚或者中国证监会行政处

罚的人员。

√ 是 □ 否

二十六、本人最近三十六月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 是 □ 否

二十七、本人未因作为失信惩戒对象等而被国家发改委等部委认定限制担任上市公司董事职务。

√ 是 □ 否

二十八、本人不是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因连续三次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连续两次未能亲自出

席也不委托其他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被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予以撤换，未满十二个月的人员。

√ 是 □ 否 □ 不适用

二十九、包括该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5家。

√ 是 □ 否

三十、本人在该公司连续担任独立董事未超过六年。

√ 是 □ 否

三十一、本人已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要求，委托该公司董事会将本人的职业、

学历、专业资格、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情况等详细信息予以公示。

√ 是 □ 否

三十二、本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连续两次未亲自出席上市公司董事会会议的情形。

√ 是 □ 否 □ 不适用

三十三、本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连续十二个月未亲自出席上市公司董事会会议的次数超

过期间董事会会议总数的二分之一的情形。

√ 是 □ 否 □ 不适用

三十四、本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未按规定发表独立董事意见或发表的独立意见经证实明

显与事实不符的情形。

√ 是 □ 否 □ 不适用

三十五、本人最近三十六个月内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以外的其他有关部门处罚的情形。

√ 是 □ 否

三十六、本人不存在同时在超过五家以上的公司担任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 是 □ 否

三十七、本人不存在过往任职独立董事任期届满前被上市公司提前免职的情形。

√ 是 □ 否 □ 不适用

三十八、本人不存在影响独立董事诚信勤勉的其他情形。

√ 是 □ 否

声明人郑重声明：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否则，本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监管措施或纪律处分。本人在担

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勤

勉尽责地履行职责，做出独立判断，不受该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

个人的影响。本人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如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及时向公司董

事会报告并尽快辞去该公司独立董事职务。

本人授权该公司董事会秘书将本声明的内容及其他有关本人的信息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

务专区录入、报送给深圳证券交易所或对外公告，董事会秘书的上述行为视同为本人行为，由本人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

声明人（签署）：高琦

2020年6月5日

披露公告所需报备文件：

1．本人填妥的履历表。

2．本人签署的声明。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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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0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6月22日 14:5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6月22日，上午9:30－11:30、下午13:

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6月22日9:15至15:00中的任意时

间。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0年6月18日。

B股股东应在2020年6月15日（即B股股东能参会的最后交易日）或更早买入公司股票方可参会。

7、出席对象：

（1）于股权登记日2020年6月18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

（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8、现场会议地点：北京市西城区菜园街1号综合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关于收购东旭集团有限公司拥有或与东旭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共同拥有的专利（或专利申请权）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

2、《关于补选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3、《关于补选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4、《关于补选第九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会议审议事项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2020年6

月6日公司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香港商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公告。议案1

为关联交易，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经深交所备案审核无异议，股东大会方可进行表决。

公司将对中小投资者（即除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单独计票并披露。

三、提案编码

本次股东大会设总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示例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

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计投票议案

1.00

关于收购东旭集团有限公司拥有或与东旭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共同拥

有的专利（或专利申请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2.00

关于补选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3.00

关于补选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4.00

关于补选第九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

四、会议登记等事项

1、个人股东凭本人身份证、股票帐户卡进行登记；法人股东凭股东帐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

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须持有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帐户卡、本人身份证进行

登记。异地股东可用传真或邮件方式登记。传真或邮件方式登记截止时间为2020年6月19日17：00，请在传真

件左上角注明“股东登记”字样。传真登记请发送传真后电话确认。

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菜园街1号

传 真：010-63541061� � � � � �邮 编：100053

2、现场登记时间：2020年6月19日9:00-11:00，13:00-17：00

登记地点：北京市西城区菜园街1号

电话：010-63541061� � � � � �邮 编：100053

联系人：王青飞 张莹莹

五、参与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http://wltp.cninfo.com.

cn）参加投票，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详见附件1。

六、其他事项

会期半天，与会股东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七、备查文件

九届十九次董事会、九届八次监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6月5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 网络投票的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0413” ，投票简称为“东旭投票” 。

2.�议案设置及填报表决意见：本次股东大会设总议案。

⑴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⑵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

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0年6月22日的交易时间，即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2020年6月22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

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具体的身

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并对以下议案代为行使表决权。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表决意见示例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

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

案

1.00

关于收购东旭集团有限公司拥有或与东旭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共同拥有的专利（或专利申请权）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

√

2.00

关于补选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3.00

关于补选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4.00

关于补选第九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

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授权指示以在“同意” 、“反对” 、“弃权” 下面的方框中打“√” 为准，对同一项决议

案，不得有多项授权指示。如果委托人对有关决议案的表决未作具体指示或者对同一项决议案有多项授权

指示的，则受托人可自行酌情决定对上述决议案或有多项授权指示的决议案的投票表决。

本授权委托的有效期：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委托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股性质和数量：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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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九届八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于2020年6月5日上午11:00在公司办公

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第八次临时会议，会议通知已于2020年6月2日以文本或电话方式发

出。本次会议应到监事4人，实到监事4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曾维海先生主持，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及程

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东旭集团有限公司拥有或与东旭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共同拥有的专利（或专利

申请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详见同日披露的《关于购买专利资产的关联交易公告》）

为了进一步增强公司资产与业务完整性，确保公司产业安全，保障持续盈利能力，公司在结合当前形势

和公司业务发展的实际情况后，决定收购控股股东东旭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旭集团” ）拥有或与东

旭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旭科技集团” ）共同拥有的专利（或专利申请权），以确保公司光电显

示材料及装备产业的安全。

公司聘请了中环松德（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拟购买的743项专利或专利申请权进行了评估，经与

东旭集团及东旭科技集团友好协商，决定以中环评报字（2020）第0612号评估报告确定的评估值262,570.00

万元为此次交易对价，与东旭集团及东旭科技集团签署《资产转让协议》。

表决结果：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

此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第九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变更公司董事、监事

及副总经理的公告》）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监事会提名何强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第九届监事

会监事候选人，任期与第九届监事会期限相同。

表决结果：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

此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此外，2020年6月5日公司职工代表大会2020年第一次联席会议选举杨震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第九

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并立即生效，任期与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任期一致。

特此公告。

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0年6月5日

附件：监事简历

1、监事候选人何强先生简历：

何强先生，中国国籍，1973年5月出生，中国共产党党员。历任成都中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工会主席、东旭

集团有限公司成都事业部运营中心总经理，现任东旭集团有限公司智慧产业集团运营中心总经理。

何强先生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监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

结论的情形；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

关系；未持有公司股票；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

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2、职工代表监事杨震先生简历：

杨震先生，中国国籍，1972年12月出生，湖南财经学院本科学历。历任湖南汽车车桥厂财务处资金科科

长、一汽客车（成都）有限公司财务部长，东旭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财务部长、宁夏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财务

部长，现任东旭（昆山）显示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财务部长。

杨震先生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监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

结论的情形；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

关系；未持有公司股票；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

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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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6月5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郑州旭飞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的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陇海路支行

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为了支持子公司的发展，董事会同意公司为郑州旭飞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郑州旭飞” ）在中

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陇海路支行（以下简称“工行陇海路支行” ）的18,000万元银行贷款提供第三

方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期限一年。

上述担保不构成关联交易。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上述担保事项无需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名称：郑州旭飞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6897495632

住所：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经南三路66号

法定代表人：郭轩

注册资本：165,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从事平板显示产业材料、设备、产品的设计、制造与销售；提供平板显示相关技术开发、技术

咨询、技术服务和技术转让；机械设备的技术研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咨询及销售；从事货物与技术

的进出口业务；销售：纸制品。

与公司关系：郑州旭飞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截至目前，郑州旭飞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2018年12月31日，郑州旭飞的总资产445,856.73万元，总负债233,117.03万元，净资产212,739.70万

元，资产负债率52.29%。2018年1-12月郑州旭飞营业收入103,963.49万元，净利润6,300.03万元（以上数据已

经审计）。

截至2019年9月30日，郑州旭飞的总资产459,576.31万元，总负债237,985.13万元，净资产221,591.18万元，

资产负债率51.78%。2019年1-9月郑州旭飞营业收入70,881.86万元， 净利润4,151.05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

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方式：第三方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金额：工行郑州陇海路支行18,000万元银行贷款。

担保期限：以实际签署的担保协议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郑州旭飞是公司玻璃基板业务的重要运营主体之一，承载着公司第5代玻璃基板产品的生产与销售。为

了支持子公司的生产及发展，增强其综合实力，保证其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董事会同意为公司子公司郑

州旭飞的银行贷款提供第三方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总额为479,177.00万元。本次担保提供后，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456,013.75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4.02%；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

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余额为65,024.36万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2.00%；至本公告日，公

司逾期担保27,500.00万元。

六、备查文件

公司九届十九次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6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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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九届十九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于2020年6月5日上午10:00在公司办公

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第十九次临时会议，会议通知已于2020年6月2日以文本或电话方式

发出。本次会议应到董事6人，实到董事6人，会议由董事长郭轩先生主持，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及程序符

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东旭集团有限公司拥有或与东旭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共同拥有的专利（或专利

申请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详见同日披露的《关于购买专利资产的关联交易公告》）

为了进一步增强公司资产与业务完整性，确保公司产业安全，保障持续盈利能力，公司在结合当前形势

和公司业务发展的实际情况后，董事会同意公司收购控股股东东旭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旭集团” ）

拥有或与东旭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旭科技集团” ）共同拥有的专利（或专利申请权），以确保

公司光电显示材料及装备产业的安全。

公司聘请了中环松德（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拟购买的743项专利或专利申请权进行了评估，经与

东旭集团及东旭科技集团友好协商，决定以中环评报字（2020）第0612号评估报告确定的评估值262,570.00

万元为此次交易对价，与东旭集团及东旭科技集团签署《资产转让协议》。

东旭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东旭科技集团为公司关联方。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

定，此交易事项属于关联交易，关联董事郭轩、周永杰、王中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此次收购关联方专利

权事项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

此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

2、审议通过了《关于评估机构选聘程序、评估机构胜任能力、评估机构独立性、评估假设和评估结论合

理性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主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6号一资产评估相关事宜》的有

关规定，公司通过甄选确定中环松德（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环松德” ）作为本次交易的

评估机构，经核查，董事会认为：

公司根据内部管理制度，通过相应的内部审批程序，甄选确定中环松德作为本次交易的评估机构。该机

构具备相关评估业务资质，具有专利评估能力与经验，能够胜任本次评估工作。除为本次交易提供资产评估

服务的业务关系外，评估机构及其经办评估师与公司、交易对方及其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存在

影响其提供服务的利益或冲突，具有独立性。本次资产评估工作按照国家有关法规与行业规范的要求，按照

公认的资产评估方法，遵循了市场通行惯例或准则，实施了必要的评估程序，未发现与评估假设前提相悖的

事实存在。所选用的评估方法合理，评估结论客观、公正地反映了评估基准日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评估假

设前提和评估结论均具有合理性。

此交易事项属于关联交易，关联董事郭轩、周永杰、王中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对评估机构的选聘程序、评估机构的胜任能力、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和评估结论的合

理性发表了明确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

此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变更公司董事、监事及副

总经理的公告》）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董事会同意聘任赵志龙先生（简

历附后）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与第九届董事会相同。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变更公司董

事、监事及副总经理的公告》）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核，提名陈英先生（简历附

后）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

日止。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

此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变更公司董事、

监事及副总经理的公告》）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提名高琦先生（简历附

后）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

止。

高琦先生已经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的关于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

和要求，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及有关部门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选举独立董事提案需经深圳证券

交易所对独立董事候选人备案无异议后方可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独立董事提名人及候选人声明》。

此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详见同日披露的《关于召开2020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决定于2020年6月22日召开2020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对下列议案进行审议：

1、《关于收购东旭集团有限公司拥有或与东旭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共同拥有的专利（或专利申请权）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

2、《关于补选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3、《关于补选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4、《关于补选第九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郑州旭飞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的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陇海

路支行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为了支持子公司的发展，董事会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郑州旭飞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的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郑州陇海路支行18,000万元银行贷款提供第三方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期限一年。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

特此公告。

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6月5日

附件：高管及董事候选人简历

1、副总经理赵志龙先生简历：

赵志龙先生，中国国籍，1988年10月出生，河南理工大学学士学位，工程师。历任郑州旭飞光电科技有限

公司池炉通道工序主管、四川旭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综合管理中

心副总经理，现任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光电产业运营管理中心总经理。

赵志龙先生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上市公司股

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

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2、非独立董事候选人陈英先生简历：

陈英先生，中国国籍，1969年12月出生，北京交通大学硕士学历，技术研发与企业管理专业高级工程师，

中国共产党党员。历任石家庄宝石电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电气运维主管工程师、成都中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东旭集团智慧建设产业集团总裁，现任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光电产业板块运营总裁。

陈英先生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监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

结论的情形；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

关系；未持有公司股票；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

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3、独立董事候选人高琦先生简历：

高琦先生，中国国籍，1974年出生，本科，中国注册会计师。曾任致同会计师事务所高级经理、鸿博股份

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现任德普（福建）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

高琦先生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监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

结论的情形；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

关系；未持有公司股票；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

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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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购买专利资产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为了进一步增强公司资产与业务完整性，确保公司产

业安全，保障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在结合当前形势和公司业务发展的实际情况后，决定与控股股东东旭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旭集团” ）及东旭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旭科技” ）签署《资产转让协

议》，将东旭集团拥有或与其全资子公司东旭科技共同拥有的与光电显示技术相关的743项专利（或专利申

请权）转移至公司名下，以确保公司光电显示材料及装备产业的安全。

公司聘请了中环松德（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环松德” ）对公司拟购买的743项专利

（或专利申请权，以下简称“标的资产” ）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中环评报字（2020）第0612号《评估报告》，

确定标的资产评估值为262,570.00万元。 经与东旭集团及东旭科技友好协商， 公司决定以标的资产评估值

262,570.00万元作为本次关联交易的交易对价。

公司于2020年6月5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东旭集团有限公司

拥有或与东旭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共同拥有的专利（或专利申请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东旭集团是公司控

股股东，东旭科技是公司关联方，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此交易事项属于关联交

易，关联董事郭轩、周永杰、王中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此次收购关联方专利权事项事前认可并发表了

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重组上市。此项

交易尚须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

二、关联方（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东旭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3,680,000万人民币

住所：河北省石家庄市高新区珠江大道369号

法定代表人：李兆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100768130363K

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对项目投资；机械设备及电子产品的研发；各类非标设备及零部件产品的生产及

工艺制定；研磨材料机电产品(不含公共安全设备及器材)零部件加工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

出口业务；计算机系统集成，软件开发，技术咨询；机电设备(以上不含需前置许可项目)的安装，工程咨询。

（以上全部范围法律、法规及国务院决定禁止或者限制的事项，不得经营；需其它部门审批的事项，待批准

后，方可经营）

主要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东旭光电投资有限公司持股东旭集团51.46%，为东旭集团控股股东，李兆廷先

生为东旭集团实际控制人。

2、公司名称：东旭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550,000万人民币

住所：北京市丰台区四合庄路2号院4号楼1至17层101内11层1112

法定代表人：李兆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071714158D

经营范围：发光二极管、激光显示灯、平板显示设备、节能环保光源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应

用软件服务；计算机服务；项目投资；资产管理；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销售电子产品、机电

产品、五金交电、液晶显示设备、光电产品、机械设备、节能环保光源设备；专业承包；物业管理。（企业依法自

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需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

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东旭集团持有东旭科技100%的股权，是东旭科技的控股股东，李兆廷先生为东

旭科技的实际控制人。

（二）历史沿革及基本财务数据

1、东旭集团

东旭集团成立于2004年11月，是一家集光电显示、新能源、装备制造、金融、城镇化地产等产业集群为一

体的多元化大型企业集团。

截至2018年12月31日，东旭集团的总资产为20,722,641.13万元，总负债为12,994,016.27万元，净资产7,

728,624.86万元。2018年度东旭集团营业收入5,186,045.15万元， 净利润276,647.87万元 （以上数据已经审

计）。

截至2019年6月30日，东旭集团的总资产为20,713,008.90万元，总负债为12,912,332.82万元，净资产7,800,

676.08万元。2019年1-6月东旭集团营业收入2,043,871.19万元，净利润109,651.21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东旭科技

东旭科技于2013年6月在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成立。主营发光二极管、激光显示灯、平板显示设

备、节能环保光源的技术开发等。是东旭集团全资子公司。

截至2018年12月31日，东旭科技的总资产为2,500,747.14万元，总负债为2,140,558.66万元，净资产360,

188.48万元。2018年度东旭科技营业收入318,145.41万元，净利润19,745.18万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至2019年6月30日， 东旭科技的总资产为2,615,994.02万元， 总负债为2,256,218.53万元， 净资产359,

775.49万元。2019年1-6月东旭科技营业收入143,671.47万元，净利润-412.98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交易双方的关联关系

东旭集团是公司控股股东，公司与东旭科技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因此，公司与东旭集团、东旭科技

存在关联关系。

（四）失信情况

截至披露日，经查询信用中国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关联方东旭集团及东旭科技均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此次计划以自有或自筹资金购买的标的资产是东旭集团拥有或与东旭科技共同拥有的743项专利

（或专利申请权），包括546项专利及197项专利申请权（详细信息见公告附件专利清单）。这部分专利与公

司主营业务光电显示材料及装备相关，是公司目前正在使用的专利，包含铂金通道中玻璃液的处理方法，玻

璃窑炉，铂金通道以及铂金通道的保护方法等核心主专利。此系列专利是公司光电显示材料业务正常生产

的基本前提，是实现主营业务收入的技术保障，是确保公司以玻璃基板为代表的光电显示新材料产业安全

的重要保障。

公司控股股东东旭集团是国内率先开始从事平板显示玻璃基板研发与生产的企业，其设有国家工程实

验室，长期从事基板课题项目和盖板课题项目的研究，因此拥有大量自有知识产权的专利及专有技术。为了

确保在光电显示领域的技术先进性，东旭集团每年也会在该领域进行研发投入及专利申请。公司本次拟购

买的专利就是东旭集团研发并申请的与光电显示技术相关的专利。截至公告日，因东旭集团债权人申请财

产保全，标的资产所属的743项专利（或专利申请权）仍处于司法裁定财产保全查封状态，本次资产转让协

议签署后，由东旭集团负责与债权人协商，配合交易标的资产的后续过户转让。若无法完成交易标的的正常

转让，公司有权取消本次交易，拒绝支付任何款项。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公司聘请了中环松德对公司拟购买的标的资产进行了评估，以2019年12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出具了

中环评报字（2020）第0612号《评估报告》，确定标的资产评估值为262,570.00万元。经与东旭集团及东旭科

技友好协商，公司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遵循市场化原则的基础上结合第三方评估结果，确定以标

的资产评估值262,570.00万元作为本次关联交易的交易对价。

中环松德采用收益法对标的资产“743项专利（或专利申请权）” 进行了评估，评估过程中采用的评估

价值分析原理、计算模型及折现率等重要评估参数的选取比较符合交易标的的特点，符合行业惯例，估值结

果合理。预期各年度收益或现金流量等重要评估依据亦较为充分，评估结论客观的体现了公司拟收购的专

利资产的投资价值。

五、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东旭集团将以2019年12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由中环松德（北京）资产评估公司编写的《东旭光电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东旭集团有限公司和东旭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光电显示材料业务相关专利项目资产评

估报告》的资产转让给东旭光电。包括：东旭集团拥有或与东旭科技集团共同拥有的光电显示材料业务相关

546项专利及197项专利申请权（处于审查中）。根据上述资产评估报告确认的资产评估结果，交易双方一致

同意，以人民币262,570.00万元作为资产转让价格的依据，即作为公司收购转让资产的转让价格。如在转让

资产协议签署生效后6个月内，转让资产仍未实现交割的，则甲方有权要求乙方退还全部已付转让价款。

六、关联交易目的和影响

受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变化及公司产业过度扩张等因素影响， 加之未能科学有效的进行资金管理，

2019年11月东旭光电中票违约。中票违约后，东旭集团也同时出现流动性危机，东旭集团境内外债权人众

多，债权人纷纷通过各种渠道搜寻东旭集团名下可供执行的各类资产，包括专利资产。虽然东旭集团一直以

来把上述743项专利无偿提供给东旭光电使用，但东旭集团资产被债权人接连查封冻结，公司无法确保上述

专利能够持续正常使用。

为了确保公司液晶玻璃基板为代表的光电显示产业的整体安全性，增强资产与业务完整性，保障公司

的持续盈利能力，结合当前形势和公司业务发展需要，进行审慎论证和判断后，公司决定向东旭集团及东旭

科技购买其拥有的光电显示技术相关专利。该系列专利均是公司目前正在使用的，与光电显示材料业务相

关的专利，通过此次购买，公司可以进一步保证资产与业务的完整性与独立性。此外，该系列专利也是公司

光电显示材料为代表的新材料业务持续发展所必须的专利，是实现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技术保障。基于公

司产业安全考虑，此次收购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意义重大。

七、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截止2020年5月31日，公司与控股股东东旭集团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额为18,480.69万元（不

含本次交易金额262,57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母公司净资产的0.57%。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对于公司本次购买东旭集团拥有或与东旭科技共同拥有的光电显示技术相关专利的关联交易事项，公

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

1、此次公司通过自有或自筹资金收购控股股东东旭集团及关联方东旭科技拥有的，公司目前正在使用

的与光电显示技术相关的专利， 是为了确保公司以液晶玻璃基板为代表的光电显示产业的整体安全性。公

司本次交易聘请了评估机构对标的资产进行评估，交易价格参考评估值确定，交易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

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董事会审议表决过程中，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审议流程合法合规。

2、公司聘请中环松德（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上述拟购买的743项专利或专利申请权进行评估，选

聘程序合规，评估机构具有相应评估资质，能够胜任此次评估工作。除为本次交易提供资产评估服务的业务

关系外，评估机构及其经办评估师与公司、交易对方及其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存在影响其提供

服务的利益或冲突，具有独立性。本次资产评估工作按照国家有关法规与行业规范的要求，遵循独立、客观、

公正、科学的原则，按照公认的资产评估方法，遵循了市场通行惯例或准则，实施了必要的评估程序，评估假

设和评估结论合理恰当。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收购东旭集团及东旭科技拥有的与光电显示技术相关的专利。

九、备查文件

1．九届十九次董事会决议、九届八次监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董事意见；

3．中环松德（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环评报字（2020）第0612号《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6月5日

附件：743项专利清单

序号 专利名称 申请号 序号 专利名称 申请号

1 TFT-LCD

玻璃基板自动加工生产线

200810054509.9 373

盘刷及玻璃基板清洗机

201621298912.2

2

白金通道中实现熔融态玻璃黏度精

确控制的方法

200910074317.9 374

一种基板放置位置的修正装置、方法

和系统

201611084558.8

3

生产

TFT-LCD

玻璃基板用拉边机

200910074712.7 375

玻璃基板边光检测用夹持装置

201621301520.7

4

一种检测平板玻璃表面缺陷的系统

及方法

200910175499.9 376

玻璃基板冷却装置用冷却风管和玻

璃基板冷却装置

201621308448.0

5

一种用于有毒原料的称量系统以及

配套称量方法

201010130689.1 377

皮带输送机

201621308669.8

6

铂金通道中玻璃液的处理方法

201010130700.4 378

控制切割机刀压的装置和方法

201611124584.9

7

一种等离子显示器用的玻璃基板化

学成分组成

201010137092.X 379

研磨刀具

201611162064.7

8

一种锡槽热端玻璃带的稳定装置

201010142211.0 380

玻璃基板的人工检查辅助装置、检查

系统及其检查方法

201611162512.3

9

提高玻璃液熔解质量的方法

201010152535.2 381

铂金通道搅拌桶和铂金通道搅拌桶

装置

201611163265.9

10

一种玻璃基板生产线使用的缓存装

置及其控制方法

201010176190.4 382

基板玻璃研磨机磨轮箱及研磨机

201621379196.0

11

一种与铂金通道电加热法兰配套的

软连接结构

201010176273.3 383

玻璃基板皮带传送装置

201621381801.8

12

平板玻璃缓存装置

201010183673.7 384

拧紧式滚轮组件的安装工装

201621381805.6

13

一种

PDP

浮法玻璃窑炉玻璃液温度

的调控方法及系统

201010183689.8 385

压紧式滚轮组件的安装工装

201621384135.3

14

一种平板玻璃

A

型架调节定位的装

置与方法

201010194414.4 386

玻璃窑炉和玻璃熔化控制方法

201611170883.6

15

一种延长

PDP

浮法玻璃窑炉碹顶寿

命的方法

201010236776.5 387

一种真空除尘系统

201621385608.1

16

免拆卸打磨浮法玻璃退火辊的打磨

小车及实现方法

201010236793.9 388

玻璃输送设备

201621452999.4

17

显示器用平板玻璃工艺中使用的原

配料湿润剂及制备方法

201010237954.6 389

用于超声波清洗溢流砖的夹具和超

声波清洗机

201621454375.6

18

一种可调节门、室法兰平行度的双轴

门铰链装置

201020601012.7 390

划线机及划线系统

201621454568.1

19

一种用于扩散炉中石英管的清洗机

201020601023.5 391

掩膜板、曝光机和玻璃基板的曝光方

法

201611238151.6

20

一种玻璃基板输送机传动辊总成中

用的轴承座支撑装置

201020601113.4 392

玻璃基板生产用间隔纸搬运车

201621456186.2

21

一种借助化学方法提高玻璃透光率

的工艺及清洗系统

201010615894.7 393

螺旋杆、螺旋加料设备和玻璃生产系

统

201720050044.4

22

一种清洗玻璃管用的喷嘴附加装置

201020692049.5 394

一种溢流砖清洗设备

201710038518.8

23

一种传送带中可调节传动齿轮啮合

间隙的轴承座支撑装置

201020692147.9 395

一种玻璃生产装置

201710051793.3

24

分隔玻璃专用衬纸的取纸机构

201120351541.0 396

一种玻璃用组合物、碱硅酸盐玻璃及

其制备方法和应用

201710059984.4

25

光电玻璃生产线铂金通道入口段的

电加热装置

201120351559.0 397

牵引辊加工压轮及牵引辊加工用压

轮件

201720111301.0

26

一种基于空心轴的输送辊

201120351588.7 398

金刚石磨削刀具

201720114545.4

27

垂直搅拌器与碹顶之间的密封结构

201120351594.2 399

用于牵引辊的串制方法和串制设备、

牵引辊及其制造方法

201710071319.7

28

液晶玻璃基板生产线上的输送小车

用的自动清扫装置

201120442912.6 400

切割板材的方法和切割板材的装置

201710071629.9

29

基于溢流熔融法制备的盖板用的玻

璃配方

201110429451.3 401

玻璃生产线和玻璃生产方法

201710071651.3

30

一种用于

LCD

的轻质环保型无碱硼

铝硅酸盐玻璃的配方

201110429470.6 402

牵引辊的加工方法

201710071702.2

31

一种快速调整铂金通道热通量、提高

电源效率方法

200910075843.7 403

机床用工件夹具及液晶生产线上工

件的翻转方法

201710075168.2

32

一种制备熔融态高碱高铝硅酸盐玻

璃的装置

201220136331.4 404

用于车床加工牵引辊包覆材料的刀

具和车床

201720125389.1

33

一种测量玻璃基板条纹间距的装置

201220136343.7 405

基板玻璃划线机划线头护罩及基板

玻璃划线机

201720140323.X

34

基于溢流下拉法对熔融态玻璃进行

除泡的装置

201220136469.4 406

一种玻璃热收缩测试标记的制作方

法

201710088280.X

35

一种液晶玻璃基板划线切割装置

201220136471.1 407

玻璃基板传送设备

201710089793.2

36

与线性光检查装置配套使用的玻璃

基板夹持装置

201220136472.6 408

玻璃基板旋转设备

201710090048.X

37

一种与玻璃熔窑配套用的带有支架

冷却机构的小炉

201220136477.9 409

用于浮法窑炉的冷却装置和浮法窑

炉

201720151482.X

38

一种新型触摸屏盖板玻璃用的玻璃

配方

201210102869.8 410

玻璃基板长度偏差检测系统

201720151487.2

39

一种玻璃熔窑的窑头料仓

201220275216.5 411

玻璃基板传送设备

201720152661.5

40

一种玻璃熔窑用助燃气体的预热系

统

201220275256.X 412

玻璃基板换向机

201720152685.0

41

一种玻璃基板生产线中用的玻璃抻

平装置

201220275259.3 413

基板玻璃离线测量平台

201720172075.7

42

一种锡槽用的玻璃挡边器

201220275270.X 414

用于玻璃基板的取片臂、取片机及取

片机器人

201720192775.2

43

玻璃基板生产线用间隔纸回收整理

装置

201220472218.3 415

玻璃基板边部传动轮和玻璃基板传

送装置

201720195826.7

44

一种光电玻璃生产线上用的高精度

线速度测量系统

201220472287.4 416

取纸装置

201720225014.2

45

带有检查机构的

PDP

玻璃基板传送

装置

201220472341.5 417

玻璃带生产装置和玻璃生产线

201710137007.1

46

一种玻璃基板包装中间隔纸静电消

除装置中用的滚刷

201220472342.X 418

玻璃制造装置和玻璃生产线

201710137811.X

47

一种玻璃输送装置中用的辅助旋转

机构

201220472431.4 419

原材料混合系统及液晶玻璃基板生

产设备

201720228106.6

48

一种同时调节传送带组张弛度的同

步张紧机构

201220472541.0 420

玻璃制造装置和玻璃生产线

201720228123.X

49

一种与玻璃基板生产线配套使用的

静电消除装置

201220472560.3 421

测量两条直线导轨平行度的检验装

置

201720248035.6

50

一种检验玻璃用的翻转式玻璃支撑

定位装置

201220472587.2 422

测量两条直线导轨垂直度的检验装

置

201720248060.4

51

一种固定机器人的多功能支撑平台

201220472588.7 423

平板玻璃的磨边系统及磨边方法

201710152912.4

52

一种双向夹纸装置

201220472649.X 424

玻璃基板研磨机构的喷水装置和玻

璃基板研磨机构

201720251706.4

53

一种高温玻璃熔体电阻率测试装置

201220645770.8 425

热电偶的固定支架

201720253664.8

54

一种玻璃基板包装用间隔纸的静电

消除装置

201220645772.7 426

定位轮和玻璃定位装置

201720253911.4

55

马弗炉中钢架主体用的冷却结构

201220645778.4 427

气体加湿装置

201720255095.0

56

一种高温玻璃熔体电阻率测试系统

201220645781.6 428

显示屏生产用气液分离装置和显示

屏生产用系统

201720255113.5

57

与溢流法生产玻璃板用的成型窑炉

配套使用的风管装置

201220645968.6 429

随动设备及玻璃切割机

201720257474.3

58

一种玻璃基板铺纸机中用的衔纸机

构

201220646045.2 430

纵切机及其划线装置

201720259510.X

59

一种玻璃

A

型架回转装置的自动行

走轮机构

201220696867.1 431

抛光轮及抛光装置

201720259713.9

60

一种玻璃基板的同位转向传送装置

201220696959.X 432

管路法兰焊接工装

201720272008.2

61

一种移动小车的定位装置

201220696960.2 433

水箱和平板玻璃研磨机系统

201720273987.3

62

一种玻璃自动化生产线上的

A

型架

回转装置

201220696967.4 434

磨轮箱的喷头的喷水孔加工辅助装

置及加工系统

201720273990.5

63

一种玻璃基板辅助输送装置

201220697297.8 435

风刀组件

2017202740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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